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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嘿惆缔约各国最严格遵守《经济、社会、文

化权利国际公约》和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

规定的各项义务并在适当情况下遵守《公民权利和政

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》规定的各项义务的重要

性，

10. 重惆必须邃免人权由于克减而受到损害，井

且着重指出必须根据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

第 4 条严格遵守协议的克减条件和程序，同时铭记缔

约国必须在紧急情况期间尽可能提供最充分的资料，

以便可以评估在这些情况下采取措施的理由和适当

性，

11. 呼吁缔约各国审查是否应维持对关于人权

的两项国际公约规定方面作出的任何保留，

l2 ` 佩嫡所有缔约国积极注意保护和增进公民

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权利；

13. 促漪《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利国际公约＂缔

约各国、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其他有关机关对经济、

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给予充分的支持与合作，

14. 漕秘书长继续把大会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、
人权委员会、妇女地位委员会、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

小组委员会、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、消除对妇女歧视

雯员会、新设立的反对酷刑委员会以及视情况而定经

济及社会理事会其他职司委员会和各专门机构的有关

活动情况，通知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、杜会和文化

权利委员会，并把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、社会和文

化权利委员会的年度报告转递这些机关，

15. 还漕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交一

份关于＜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利国际公约＞、（公民权

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＞以及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

际公约任意议定书＞的现况的报告，

16. 还嫡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确保人权事

务委员会和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能够举行必

蔓的会议，并获得行政支助和简戛记录，

17. 又慷稀书长保证秘书处人权事务中心有效

地惨助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

会执行它们的任务，

18. 再寰佩漕秘书长考虑到人权事务委员会的

建议，在现有资源范围内采取坚决步骤，对委员会的

工作以及对经济、杜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工作给予

大力宣传；

19. 请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权利

委员会探讨加速审议定期报告的其他方式，

20. 喜见人权事务委员会正式公开记录第一卷

的出版，并期望其他卷早日出版，

21. 戴戴各国政府尽可能以多种语文出版《径

济、社会、文化权利国际公约）、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

利国际公约＞和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

定书）的案文，并尽可能在其本国领土内广为发行和

使其广为人知。

1987 年 12 月 7 日

第 93 次全休会议

42/104. 国际扫盲年

大会，

固顺其 1986 年 12 月 4 日第 41/118 号决议，

回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7 年 7 月 8 日第1987/

80号决议，其中理事会建议大会宜布 ]990 年为国杯

扫盲年，

固瞩《世界人权宣言沪和《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利

国际公约》“确认人人都有受教育的不可剥夺权利，

铭记扫除文盲是《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

展战略》“的首要目标之一，

喃认扫除文盲是确保受教育权利的一项先决条

件，

罹褥特别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文盲普遍情况严重

阻碍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文化和精神进步的进程，

井慢惆这种情况与人类正目睹的科技革命飞跃进

展的需要是完全不相容的，

踝僮教育过程对实现社会进步、国家间的相互了

解与合作可以作出不可或缺的贡献，

“见第 35/56 开决议，附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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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到扫除文盲需要全世界的合作和共同努力，

认为应当公认彻底扫除世界所有区域的文盲现象

是国际社会的一项优先目标，

潭信拟订一个全球性扫盲战略和组织一个世界性

扫盲运动，将会促使世界各地的人们加深了解文盲问

题的各个方面，并有助于加强普及识字和教育的工作，

赞赏地注意剽联合国教育、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

事提出的国际扫盲年方案，＂

考虑到大会1980年12月 5 日第35/424号决定通过

的关于国际年和周年纪念的指导方针，

1. 宣布 1990 年为国际扫盲年，

2. 清所有国家确保为国际扫盲年作出充分的全

国性准备1

3. 蕙议各专门机构、，区域委员会和联合国系统

其他组织在它们自己的会上审议可为国际扫盲年的圆

满成功作出什么贡献1

4. 请有兴趣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它们

自己的领域为编制和执行国际扫盲年的各国方案和国

际方案作出充分的贡献1

5. 清联合国教育、科学及文化组织承担作为国

际扫盲年领导组织的任务1

6. 决定将题为“国际扫盲年的筹备和组织工作“

的一个项目列入其第四十四届会议的临时议程。

1987 年 12 月 7 日

第 93 次全休会议

42/105. 联合国各项人权文书缔约国的
报告义务

大会，

认识剿缔约国切实向有关条约机构定期提出报

告，不仅增强保护和增进人权的国际义务，而且还提

供缔约国宝贵机会以审查影响保护和增进人权的各项

政策和方案并作任何适当的调整，

对联合国各项人权文书绮约国逾期未提交执行情

况报告日益增多的情况和各个条约机构审议报告的拖

延情况褒示关切，

认识删同时存在几种报告制度对作为各种不同文

书缔约国的会员国而言是一个负担，并且注意到随着

更多文书的生效，这个负担将更加繁重，

喜见＜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＞缔约国第

十次会议决定核准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多份迟交报告

合并一起审议的做法气绮约国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建

议为了方便委员会进行目前的工作，作为一般惯例，绮

约国在向委员会提交首次报告之后，应每间隔一次提

交报告，即每四年提交一份综合报告，并在其他各次

提交简短的增订报告， 97

重申向所有监督联合国各项人权文书执行情况的

机构提供充分的资濒看包括维持其会议简要记录的重

要性，尤其是为缔约国提出和审议定期报告之故，

又重申各条机构的独立性、专家性，

1. 促嫡逾期未提交报告的束合国各项人权文书

缔约国不遣余力尽快提交报告，并利用机会将这些报

告合井一起提出 1

2. 溃联合国各项人权文书缔约国审查其编制定

期报告所遵照的程序，以期确保遵守有关指导原则，

提高叙述和分析的质量，并适当压蟾报告篇幅，

3. 请秘书长作为优先事项，同各条约机构协商

修订各监督机构编制的一般指导原则汇编草案和挛合

国各项人权文书有关权利的条文清单，井酌情把监督

机构的一般意见列入指导原则以协助缔约国编制报

圆瞩其1986年12月 4 日第 41/121 号决议及其他 告，

付关决议， 4. 又猜秘书长1

重申其十分重视缔约国履行各项国际人权文书规

定的报告义务，

“见 E/1987/113 。

(a) 为各条约机构主席拟于 1988 年 10 月在日-
“见 CERD/SP/26 。

“见CERD/SP/31 。


